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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權代理

一、代理人

1 代理之意義

 按民法第 103條第 1項：「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
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此即代理之意義。而代理之特色，使

代理人對外以本人名義所為之行為，效力直接歸屬於本人。代理之當事

人間關係如圖示：

本人

代
理
行
為

基礎法律關係（例如委任、僱傭）

授權行為（意定）

或法律規定（法定）

法律行為

相對人

代理人

 依民法第 104條，代理行為因效力直接歸屬於本人，對限制行為能力人
並無影響，係「無損益中性行為」，故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之。但按其

反面解釋，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代理人。

2 代理人之概念

 代理人之概念與使者、代表、占有輔助人與履行輔助人不同，茲比較如

下：

代 理

第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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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 使者 代表 占有輔助人 履行輔助人

意

義

於其代理權限

內，以本人名義

對外所為意思

表 示 之 人（ 民

§103）

傳達本人之

意思表示之

人

法人之常設

機關，與法

人為同一權

利主體關係

（民§27Ⅱ）

基於一定法

律關係受他

人指示而占

有物之人（民

§942）

輔助債務人履

行 其 債 務 之

人，包括債務

人之代理人與

使 用 人（ 民

§224）

特

色

1. 得自主作成意
思表示

2. 不得為無行為
能 力 人（ 民

§104 反面解
釋）

3. 限於代理法律
行為與準法律

行為

4. 原則上不得代
理身分行為

5. 若代理人為本
人之受僱人，

代理人執行職

務所為之侵權

行為，本人得

舉證免責（民

§188Ⅰ）

1. 得為無行
為能力人

2. 可傳達本
人身分行

為之意思

表示

1. 得代表法
律行為、

準法律行

為與事實

行為

2. 所為之侵
權行為，

即為法人

之侵權行

為，法人

不得舉證

免責（民

§28）

僅為占有之事

實狀態

履行輔助人關

於債之履行有

故 意 或 過 失

時，債務人應

與自己之故意

或過失負同一

責任

二、代理權

1 代理權之發生

1. 法定代理
 依法律規定而發生，例如夫妻間就日常家務（民§1003Ⅰ）、父母
對未成年子女（民§1086Ⅰ）、監護人對受監護人（民§1098Ⅰ）等。

2. 意定代理
 依本人之授權行為而發生，其性質係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而按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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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條向代理人為授權行為稱之內部授權，向代理人為代理行為之
第三人為授權行為則為外部授權。

 代理行為具有兩大特性：
⑴ 獨立性
 授權行為係獨立於基礎法律關係（例如委任）外之行為。
⑵ 無因性
 通說見解認為，授權行為具有無因性 2。即授權行為之效力不因基

礎法律關係無效、被撤銷或不成立而影響。例如甲公司與乙店員訂

定僱傭契約，甲並授與乙得代理甲與其他客戶訂約，若嗣後系爭僱

傭契約被撤銷，則甲對乙代理權之授權行為不受影響。

2 代理權之限制

1. 意定限制
 參照民法第 107條，本人得對代理人之代理權行使為限制，惟原則上
該代理權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例外於該第三人因過失而不

知代理權限制之事實時，得對抗之。

2. 法定限制
 為防止利益衝突，按民法第 106條，原則上禁止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
例如原則上甲不得代理乙與自己訂定買賣契約（自己代理之禁止），

亦不得分別代理乙、丙為乙丙之買賣契約（雙方代理之禁止）。注意

於無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單純贈與該無行為能力人時，通說見解 3

認為，此情形無行為能力人係純獲法律上利益而不發生利害衝突，民

法第 106條應限縮解釋，例如甲父將其所有之A畫贈與其六歲之乙子，
乙之受贈行為須由甲代理，於此情形無須禁止。

3 代理權行使之效力

1. 直接歸屬於本人（民§103）
 例如甲代理乙與丙訂定買賣契約，該契約效力發生於乙丙間。
2. 代理行為瑕疵（民§105）
 依民法第 105條本文，代理行為之意思表示是否有瑕疵，即意思表示
是否有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原

2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年 2月，頁 513以下。
3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年 2月，頁 52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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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應以代理人為準。應注意者，代理人之意思表示雖有瑕疵，但僅

本人得主張其效力。例如甲代理乙向丙訂定買賣契約，雖契約效力存

於乙丙間，惟係甲為代理行為，故意思表示是否有瑕疵，應以甲為準，

若甲訂約時被丙詐欺，則僅本人乙得行使民法第 92條之撤銷權，非
由甲行使之。

茲將代理行為瑕疵之認定，製成下表：

MurMur
作者

代理行為

法定代理→代理人（民§105本文）

意定代理

非依本人指示（代理人有意思自主）

→代理人（民§105本文）

依本人指示（代理人無意思自主）

→本人（民§105但書）

4 代理權之消滅

 按民法第 109條：「代理權消滅或撤回時，代理人須將授權書交還於授
權者，不得留置。」而代理權之消滅事由如下：

1. 基礎法律關係消滅（民§108Ⅰ）
 按民法第 108條第 1項：「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
定之。」通說見解 4認為，本條限於基礎法律關係消滅之情形，代理權

始亦消滅。例如甲委任乙並授與代理權，於委任期間屆滿而消滅時，

代理權亦歸於消滅。

2. 撤回代理權（民§108Ⅱ）
 按民法第 108條第 2項：「代理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
中撤回之。但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不得撤回者，不在此限。」

3. 拋棄代理權
4. 當事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

4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年 2月，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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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死亡

原則：代理權消滅（民§550本文 +§108Ⅰ）

例外（民§550但書）
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

①契約另有訂定

⑵喪失行為能力
代理人喪失行為能力：代理權消滅

本人喪失行為能力： 代理權存續，但其法定代理
人得撤回該代理

三、以本人名義

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原則上須以本人名義為之，俾相對人知悉本人為

何，稱為顯名主義。例外代理人雖未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而實際上有代理

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得發生代理之效果，學說上稱為

「隱名代理」。

四、代理行為

原則上任何法律行為皆得代理，包括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而準法律行

為，則類推適用代理之規定。但例外身分行為不得代理，蓋其須尊重當事人之

意思。例如結婚、離婚等。

貳、無權代理

一、狹義無權代理

1 意義

 所謂「無權代理」，係指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法律行為，可

區分為狹義之無權代理與表見代理。前者係指一般無權代理之情形，其

法律行為為效力未定（民§170）；後者則係善意相對人信賴代理人有
代理權而使本人負責之情形（民§169）。關於表見代理之內容，筆者
留在債總編講述。 

2 要件

1. 無權代理人為法律行為
2. 以本人名義
3. 無權代理人欠缺代理權，其情形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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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未經本人授權
⑵ 授權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
⑶ 逾越代理權授權之範圍，又稱越權代理
⑷ 代理權消滅後之代理行為

3 效力

1. 本人與相對人間
⑴ 代理行為效力未定
 參照民法第 170條第 1項，無權代理人所為代理行為，效力未定，
須經本人承認，始生效力。應注意者，無權代理之法律效果，無權

代理人所為之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皆效力未定，與無權處分中僅處

分行為效力未定有所不同。例如甲未經授權即以乙之名義將乙所有

之 A車出賣並移轉給丙，依本條規定，系爭負擔行為（買賣契約）
與處分行為（移轉A車所有權）皆效力未定，須經乙承認始生效力。

⑵ 相對人之權利
① 催告權
 按民法第 170條第 2項：「前項情形，法律行為之相對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如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視

為拒絕承認。」例如前述情形，丙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承認，若

乙逾期未確答，視為拒絕承認。

② 撤回權
 按民法第 171條：「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其相對人於本
人未承認前，得撤回之。但為法律行為時，明知其無代理權者，

不在此限。」例如前述情形，若丙為善意，其得於乙未承認前，

撤回該法律行為；若丙為惡意，則不得撤回之。

2. 相對人與代理人間
⑴ 無權代理人之賠償責任
 按民法第 110條：「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
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即無權代理人須對

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該無權代理人有無故意或過

失，在所不問，屬無過失責任。其成立之要件：

① 無權代理人所為之代理行為，經本人拒絕承認或視為拒絕承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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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不生效力

 應注意者，本條僅於本人拒絕承認或視為拒絕承認情形始適用
之，若係相對人於本人承認前行使撤回權（民§171本文），則
相對人不得依本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② 相對人為善意
 即相對人須對代理人無代理權一事不知情。

⑵ 賠償範圍與請求權時效
 通說見解 5認為，善意之相對人得請求信賴利益或履行利益損害賠

償，惟信賴利益之請求，不得大於履行利益。而實務 6與通說見解

認為，本條之請求權時效為 15年，自本人拒絕承認時起算。
3. 本人與代理人間
 無權代理人於本人拒絕承認其代理行為時，除須向相對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外，亦須向本人負責。若本人因此造成損害，本人得依與無權代

理人間之契約關係，或無因管理、侵權行為等規定，向無權代理人請

求損害賠償。

 最後，茲將無權處分與無權代理之差異，比較如下：

無權處分 無權代理

意義
無處分權人以「自己」名義，就

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行為

無代理權人以「本人」名義所為

之法律行為

行為效力

1. 負擔行為：有效
2. 處 分 行 為： 效 力 未 定（ 民
§118Ⅰ）

1. 負擔行為： 效 力 未 定（ 民

§170Ⅰ）
2. 處分行為： 效 力 未 定（ 民

§170Ⅰ）

5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年 2月，頁 527。
6 最高法院 56年台上字第 305號判例：「無權代理人責任之法律上根據如何，見解不一，
而依通說，無權代理人之責任，係直接基於民法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並不以無權代
理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其要件，係屬於所謂原因責任、結果責任或無過失責任之一種，而非
基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故無權代理人縱使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亦無從免責，是項請
求權之消滅時效，在民法既無特別規定，則以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十五年期間
內應得行使，要無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短期時效之適用，上訴人既未能證明被上訴
人知悉其無代理權，則雖被上訴人因過失而不知上訴人無代理權，上訴人仍應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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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

之權利

無 1. 催告權（民§170Ⅱ）
2. 撤回權（民§171）

本人之

承認權

1. 本人承認後溯及至該法律行為成立時發生效力（民§115）
2. 本人拒絕承認時，該法律行為確定不生效力

特別規定

1. 民法第 118條第 2、3項
2. 相對人有善意取得（民§§801、

948）與信賴登記（民§759-1）
規定之適用

表見代理（民§§107、169）

行為人責任

1. 對相對人：給付不能（民§226）
2. 對本人： 契約責任或無因管理、

侵權行為

1. 對相對人：民法第 110條
2. 對本人： 契約責任或無因管理、

侵權行為

由上表可知，答題時一定要看清楚，行為人究係以「自己」或

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其分別之效力及規範上即有很大

之不同，讀者不可不慎！MurMur
作者

點題型實戰：

4-3. 
甲有一筆土地，出租於乙公司。嗣後甲當選乙公司董事長，乃代表該公司與

自己簽訂協議，載明雙方同意終止租賃契約。甲、乙間同意終止租賃契約之

協議，效力如何？

A 有效

B 無效

C 得撤銷

D 經乙承認後有效

【自己代理之禁止／ 100 司法官】

解析

甲為乙公司董事長，按公司法第208條，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故甲代表乙
公司與自己協議終止租約，乃違反民法第106條自己代理禁止之規定。違反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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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論

依照民法第 216條關於損害賠償範圍之一般規定，損害賠償原則上包含積
極的所受損害以及消極的所失利益。又所謂之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係指如前述民法第 192條至第 195條關於侵害生命身體之財產損害，或者直接
以及間接被害人之非財產上損害而言。

貳、與有過失

一、與有過失的基本概念

所謂與有過失，簡言之係指被害人對於損害之發生亦具有原因力，故加害

人的違法性較低，應可減輕其賠償責任。此與被害人完全認識到法益侵害之可

能性而仍不迴避侵害之自甘冒險（屬於阻卻違法性之層次）不同。

二、特殊問題

考試最愛考的無非是未成年被害人是否有與有過失之適用？以及未成年人

是否應承擔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就前者而言，通說基於公平原則，仍認既

然未成年被害人之與有過失行為與加害人行為之違法性相抵後，使加害人之違

法性降低。故即便被害人無識別能力（責任能力），亦有民法第 217條之適用。
就後者來說，最高法院 68年度第 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3採肯定見解。

然學說通說則認為法定代理人之目的係在保障未成年人，不應使未成年人受有

更不利之結果。因此認為加害人與被害人若無債之關係時，民法第 217條第 3
項之適用應排除法定代理人。若被害人與加害人有債之關係時，被害人之法定

代理人形同其債務之履行輔助人，則在風險控制上應由被害人承擔其法定代理

人之與有過失 1。

1 另外比較深入的爭點，例如被害人之特殊體質對於損害之發生亦具有原因力（即蛋殼頭蓋
骨）是否要類推適用民法第 217條與有過失之規定，或者是否要因被害人與其代理人、使用
人之關係係有償無償、有無指揮監督之可能性來個案判斷有無民法第 217條第 3項規定 ，
則屬於第二試申論題比較可能出現的題目，請讀者小心。

損 賠害 償 範之 圍

第一
節



4

民
總
、
債
總

參、讓與請求權

一、定義

讓與請求權，一般會發生在多數人對於損害之發生均須對被害人負賠償責

任，但多數人間並無連帶關係，且多數人之中有最終必須負責之人。其法理依

據在於避免被害人同時向多數人求償而有多重得利之不當情形，並能適度分散

被害人之求償風險。

例如，某甲為了健身便將皮夾寄託於乙健身公司之櫃檯人員，若因櫃檯人

員過失導致該皮夾被慣竊丙偷走不翼而飛。則甲此時除了對丙依照侵權行為規

定求償，亦得依民法第 607條請求乙公司負通常事變責任。乙公司賠償甲之損
害後，即可依照民法第 218條之 1，請求甲讓與其對丙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以便向最終應負責之丙求償。

二、本質上是「債權讓與」

另外，筆者要再三強調的，本條之性質本質上係「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債權

讓與」。故被害人讓與權利予賠償義務人時，仍須踐行債權讓與之相關程序，

與保險代位不同。又若加害人間依契約或法律規定對被害人須負連帶責任時，

應適用連帶債務中求償權之規定，亦與本條無關。然通說認為，於不真正連帶

債務關係中，亦有本條讓與請求權之適用餘地 2。

點題型實戰：

2-1. 
下列關於選擇之債的敘述，何者正確 ?

A 選擇之債除法律或契約有約定外，選擇權在於債權人
B	選擇權之行使不以意思表示為限，事實行為亦非法所不許
C 若有選擇權之第三人不能或不欲選擇時，選擇權屬於債務人
D	選擇之效力自選擇權行使時起算

【選擇之債／筆者自擬】

解析

選擇之債，簡而言之就是債之標的於契約訂立時尚非確定，須至選擇權人

2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2006年 11月，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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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選擇權後，該債之標的始確定。

本題為單純之法條題。A選項，依照民法第 208條規定，選擇之債的選擇權，
原則上屬於債務人。故 A選項錯誤。

B選項，民法第 209條規定，選擇權之行使無論係債務人或由第三人為之，
均應以意思表示行使之。故 B選項亦錯誤。

C選項，民法第 210條第 3項規定，由第三人為選擇時，如第三人不能或
不欲選擇時，選擇權屬於債務人。故 C選項正確。

D選項，民法第 212條規定，選擇之效力溯及自債之發生時。D選項錯誤。

答案：C 
2-2. 

甲公司某日欲將其研發之最新產品送至香港參加機械博覽會，並交由乙公司

負責承攬運送，乙公司其後轉交由丙貨運公司運送。不料產品於等待卸貨期

間，因丙職員之過失遭不知名人士偷竊而不知下落。結果甲公司因此無法參

展，不但商機盡失，亦使先前為參展支出之費用化為徒勞。甲公司執行長東

尼史塔克經董事會決議後，決定就公司因此無法參展之相關損失向乙公司及

丙公司求償。就甲對丙之請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甲 ) 就產品所有權本身之損失，甲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向丙求償

( 乙 ) 就無法參展之商機及參展費用之損失，甲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向

丙求償

( 丙 ) 就產品所有權本身之損失，甲不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向丙求償

( 丁 ) 就無法參展之商機及參展費用之損失，甲不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

向丙求償

A	甲乙
B	甲丁
C	乙丙
D	甲丙

【所失利益與純粹經濟上損失／ 100 台大 B 卷改編】

解析

丙之職員過失致貨物被偷走，依照民法第 217條第 3項，視為丙之過失。
又產品被偷係丙侵害甲就產品之「所有權」，就損害發生因果而言，有相當因

果關係無疑。故甲選項之敘述正確，丙選項之敘述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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